
粤应急〔2025〕41号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特种作业人员
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：

根据《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特种作业人员安全

技术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的复函》（财税函〔2020〕236号，附

件 1）、《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特种作业人员安全

技术考试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应急厅〔2021〕32号,附件 2）、

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职业资格

考试收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发改规〔2024〕4号,附件 3）

要求，省应急管理厅制定了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标

准》（附件 4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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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要严格按照《特种作业人员安

全技术考试收费标准》，明确考试收费执收单位，认真执行收费

公示制度，自觉接受监督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，扩大收费范

围，提高收费标准。所有考试收费收入应全额上缴地方国库，纳

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，考务费按规定上缴中央国库，考试费主要

用于地方考试机构建设、考试点设备及耗材购置、维护以及考试

场所租赁和考核员劳务费等考试成本支出。

二、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收费通过我省非税收费系统

进行收费，省级考试机构每季度统计各地考试人数和收费情况，

向应急管理部考试机构申请出具缴款码，各地级以上市考试收费

执收单位根据缴款码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 20日前将上季度考务

费全额缴至中央国库。

三、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要主动对接同级财政部门，做

好考试收费的收入和支出预算，完善资金使用和管理，确保专款

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、挤占、侵占等违规行为。

四、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要确定专人负责考试收费工

作，做好考试收费政策宣传，督促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在机构场所

内醒目位置张贴本通知，特别是对已完成培训但尚未报名考试的

学员，主动告知学员考试收费政策，妥善处理过渡期可能出现的

相关问题，确保考试收费工作顺利开展。

五、自 2025年 9月 1日起，我省正式实施特种作业人员安

全技术考试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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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特种作业人员

安全技术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的复函

2.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特种作业人员

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

3.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广东

省职业资格考试收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4.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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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标准

一、安全技术理论考试

56元/人科（工种），其中包含考务费 6元/人科（工种）。

二、实际操作考试

（一）电工作业、高处作业、冶金（有色）生产安全作业、

烟花爆竹安全作业：153元/人科（工种）。

（二）制冷与空调作业、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：203元/人科

（工种）。

（三）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、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：253

元/人科（工种）。

所有实操考试收费均包含考务费 3元/人科（工种）。

安全技术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不及格者可免费补考一

次。

— 15 —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。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5年 6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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